
離苦得樂，便是內外的寧靜與和平 

用佛教的理論可以疏導我們 

(1)因果觀：我們所遭遇到的一切好事與壞事，都有其原因，若不是今生所

造之因，必是過去無量世中所造之因。所以遇到好事不必驕傲，遇到壞事

也不必惱恨，及時努力求進步、求改善，才是最好的決定。 

禪宗的初祖菩提達摩曾說：➀遇到惡境應修「報冤行」。既是過去自作的

惡因，現在當受惡果。好像你自己弄髒了手，趕緊洗手最要緊，不先洗手，

而先埋怨或計較弄髒了手的責任那是蠢人。➁遇到善境當修「隨緣行」。

既然是過去自作的善因，現在當受善果。好像你開支票向銀行提出大筆原

屬於你自己的存款，如果還以為那是飛來的橫財而高興不已，豈不是傻

瓜。 

(2)因緣觀：世間的現象不是一個人可以成就的，而是眾緣合和而成的。曾

有一位大公司的老闆，很驕傲地對我說：「我們的公司有三萬員工，都是

靠我生活的。」我問他說：「如果所有的員工，都不替你的公司工作，或

者你無法找到足夠而適當的員工，那時你的公司，仍然可以存在嗎？」這

位老闆就是一個不能瞭解因緣觀的實例。 

我們所處的環境，都是由於各種因緣的結合而出現。因緣不斷地在變動，

現象也跟著不斷地改變。所以好的無常，壞的也無常，不必太高興，不用

太悲傷，繼續向好的方向努力，才是最重要的。 

 

 

—法鼓文化《禪與悟》 


